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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3              证券简称：*ST 新都            公告编号：2017-05-12-01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告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告”）因与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同纠纷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经

受理，案号为【（2017）湘 0103 民初 3221 号】。 

二、案件的基本情况 

1、原告：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汉 

2、被告： 

被告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咏华、吴卫星 

被告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 

住址：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三段380号汇金苑9栋7层739房 

负责人：刘曙萍 

3、案件起因 

原告于1990年3月8日在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管委罗湖局登记成立，于1994

年1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上市。因2013年、2014年连续两个会计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深交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年5月21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14.2.1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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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本规则14.1.1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定披露期限内披露经

审计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在公司披露年度报

告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股票上市的书面申请：（一）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正值；否则

深交所有权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为14,936,991.59元（2016年11月25日，原告将该数据更正为

12,556,057.78元）。2016年4月25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审

计了公司的财务报表，认为原告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201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2016年5月3日，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

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恢复上市保荐书》，认为原告已经具备恢复上市的法

定实质条件，原告于同日向深交所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深交所于2016年5月9

日受理新都酒店恢复上市的申请。 

针对公司2015年度高尔夫租金收入2,950万元系经常性损益还是非经常性损

益的问题，原告特意委托被告一进行了专项复核，并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

由原告向被告二支付了审计费用12万元。被告一于2016年12月15日出具《深圳新

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高尔夫物业租金收入作为经常性损益的复核说明》（“复核说

明”），认为将高尔夫租金收入2,950万元作为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作为经营性损益披露，符合公司的业务特点，亦遵循了一贯性原则。 

2017年4月28日，被告一突然向原告发出《通知函》，认定《复核说明》将高

尔夫物业租金认定为经常性损益不当，将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中确认的2014

年度租赁期的高尔夫物业租金收入，从经常性损益事项调整为非经常性损益。  

二被告作为专业的证券市场审计机构，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存在严重过失，

在适用会计准则不变的情况下，针对同一问题先后出具两个截然不同的审计意见，

导致原告直接面临终止上市的风险，给原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17年5月10日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法院提

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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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诉讼请求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签订的《审计业务约定书》； 

（2） 确认二被告在担任原告恢复上市中介机构工作过程中的存在重大过失，

判令二被告连带向原告退还审计费12万元； 

（3）判令二被告在全国性证券类报纸向原告及原告全体股东登报道歉； 

（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三、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四、本次重大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润

的影响。 

五、其他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公司将根据上述诉讼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2017）湘 0103民初 3221 号】民事起诉状 

【（2017）湘 0103民初 3221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11日 




